
师范类专业认证知识解读——认证标准 

师范类专业认证构建横向覆盖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

前教育、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本(专)科五类专业，

纵向三级递进的分级分类认证标准体系，其中: 

第一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办学基本要求监测，涵盖 15

个专业办学核心数据监测指标，旨在促进各地各校加强师范

类专业基本建设。 

第二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合格标准认证，旨在

引导各地各校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保证专业教学质量达到合

格标准。 

第三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证，旨在

建立健全基于产出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行有效的质量持续

改进机制，以评促强，追求卓越，打造一流质量标杆，提升

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认证标准的逻辑“主线”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 8个一级指标不是碎片化存在的，

而是有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证标准要求专业根据外部需求

制定培养目标，为支撑培养目标达成而制定相应的毕业要求

(学生学习产出)，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支撑毕业要

求的达成，合理配置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满足人才培养需

求，并要求专业建立基于产出的评价改进机制，保证专业不

断改进教学环节，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之间“反向设计、正向施工”

的互动关系则为认证标准的逻辑“主线”。 

二、必须达到的“底线”要求 

专业认证的“底线”要求，即认证专业达到合格要求的

必要条件是建立了面向产出的内部评价机制，通过评价能证

明达成情况，并建立依据评价结果进行持续改进的机制。 

三、师范类专业认证与“主线”与“底线”直接相关指

标项及评建要点 

与“主线”、“底线”直接相关指标项及评建与考查要点

包括: 

(1)培养目标。面向需求确定专业办学目标定位。以规

范有效的调研为基础，制定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中预期的职

业能力合理、可实现。正确理解培养目标合理性的含义，建

立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与培养目标修订机制并有制度保证

其有效运行。 

(2)毕业要求。专业毕业要求在广度和深度上覆盖认证

标准。专业毕业要求对学生能力的分类描述，能够对专业培

养目标预期的相关职业能力形成基础支撑。毕业要求分解指

标点明确、合理、可衡量。指标点对应的教学环节(课程)能

够支撑指标点达成任务并可评价。近期规范开展过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评价及毕业要求分项评价，评价依据合理，考核资

料等证据能够支撑与印证。 



(3)课程与教学。课程体系覆盖毕业要求且支撑合理;课

程体系符合《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要求;

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任务矩阵合理，每项毕业要

求有关联度高的支撑课程，核心课程发挥了强支撑作用。面

向产出制定课程大纲，有合理的课程目标，有制度规范与审

核机制;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课程教学及

考核与课程目标对应关系清晰。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有

制度规范及有效运行证据;学校制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实施办法与评价依据合理性审查制度;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与审核机制健全;评价与审核机制运行情况证据能够

体现课程能力目标的达成(证据包括课程评价案例;开展评

价的课程清单、考核资料、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合

理性审核文档等)。 

(4)合作与实践。学校制定实践教学体系与实践课程建

设的制度性文件；对应毕业要求制订技能训练、实验实训、

专业实习、教育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对应毕业要求制定教育见习、教育实习与教育研习教学大纲，

并涵盖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实践和教研实践等领

域。制定教育实践管理规范，建立关联毕业要求的实践环节

的质量标准；依据毕业要求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实践要

求，制订可衡量的教育实践表现性考核标准，形成教育实践

能力达成情况评价与改进报告。 



(5)质量保障。以毕业要求达成为质量保障目标，规范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并体现在相关教学质量管理文件中。

制定与毕业要求相关联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并有运

行记录文档。依据毕业要求，建立教学过程质量常态化监控

机制，包括责任机构、监控环节、时间、过程、方法与反馈

等；聚焦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定期开展专业教学质量评价；

学校制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院系制定相应的

实施细则；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机制健全与规范，

并有运行实施证据，包括评价制度、评价责任机构、评价对

象、评价周期、评价依据、评价过程、评价方法、评价责任

人，以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结果的使用情况等。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与制度规范

(责任机构、工作周期、跟踪对象与方法、收集的信息、结

果的利用），且规范有效，最近一次跟踪反馈运行情况(对象、

方法和结果)合理有效；建立基础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

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与制度规范(责任机构、

评价周期、评价方法、信息收集渠道、结果的利用)，最近

一次社会评价的开展情况(对象、方法、结果)合理有效；学

校制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院系制定相应的实

施细则，有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等实施证据。制定保

证评价结果用于专业持续改进的制度(责任机构、评价结果

的收集、分析、反馈渠道、持续改进的责任人以及改进效果



的跟踪措施)；最近一次基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结果而开展的持续改进

工作(改进依据、改进措施和改进效果)规范有效。（教学质

量监控与督导中心） 


